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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关于保障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下 

新股平稳有序发行的倡议 

 

为了保障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稳步实施，促进深市新股

发行承销业务规范透明、平稳有序，在前期创业板规范委倡议内

容基础上，根据实践情况和市场参与者意见建议，经充分讨论，

提出如下倡议： 

一、发行人、保荐人、承销商和买方机构应当切实强化责任

意识、规范意识、风险意识，促进资本市场稳定、健康运行，理

性、有序开展或者参与深市 IPO发行承销业务。各卖方机构（保

荐人、承销商）要认真履职尽责，提高执业质量和专业能力，申

报前把好上市公司质量“入口关”，提高投资价值研究报告质量，

审慎合理定价；遵守行业规范，提高服务水平。各买方机构（网

下投资者）要研究关注发行人质量，专业独立客观报价，理性、

合规参与新股发行。 

二、合规理性实施询价定价。采用询价方式发行的，高价剔

除比例不超过 3%，不低于 1%。建议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综合考虑企

业基本面、报价情况、市场与行业环境、承销风险等，审慎评估

定价是否超过网下投资者报价“四个值”孰低值，超出幅度不高

于 30%。 



三、结合实际，规范实施战略配售、超额配售选择权。保荐

人、承销商应当勤勉尽责履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核查义务和

持续督导职责，协助发行人规范理性实施战略配售，审慎选择与

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，或者长期合作愿景、长期投

资意愿的大型企业等投资主体参与战略配售。建议首次公开发行

股票数量低于 8000万股且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足 15亿元的发行

人不采用累计投标询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，也不采用超额配售选

择权。 

本委员会成员单位将严格遵守和自觉执行上述倡议，并呼吁

全体深市发行人、保荐人、承销商、买方机构等相关参与方共同

遵守，积极贯彻“四个敬畏、一个合力”，共建资本市场良好生态，

保障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平稳运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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